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沈佳青

本报讯 余某某身为公司业务员

为获取非法利益， 大量购买客户信息，

伙同他人冒用客户名义注册会员， 将

客户账户内的积分兑换某大型购物网

站虚拟货币“金币”， 非法获利达 130

余万元。 近日，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

法对被告人余某某、 李某超、 管某某、

李某生、 常某某、 夏某某 6 人提起公

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

人余某某等六名被告人犯诈骗罪， 分

别判处有期徒刑 12年至 3 年不等， 并

处罚金 12万元至 3万元不等。

2017 年， 余某某在某大型保险公

司担任电话销售业务员销售保险。

“有一次， 一个客户让我看他的账户里

有多少‘金币’， 我看到里面有积分可

以兑换。 之后， 我又查询了一下和这

个客户差不多时间到期的客户的积分

状况， 发现这些客户里的积分都可以

兑换。” 发现这个问题后， 余某某开始

将这些客户的积分兑换成“金币” 充

到自己的购物网站账户里。

为了扩充客户源， 余某某从同事

处购买了公司的客户个人信息近 1 万

条， 又通过 QQ 认识了李某超， 为其

提供手机号码和验证码。 李某超会把

积分兑换成“金币” 转入到余某某的

购物网站账户中， 该部分金额共 31 万

多元。 之后， 余某某就用这些“金币”

购买了近 45部苹果手机， 然后在网店

以市场价 9 折出售。 随着兑换效率的

增高， 李某某手下的管某某、 李某生

也先后加入进来。 常某某、 夏某某也

开始入伙。 6 人通过比例分成， 得款

后均用于个人挥霍。 经统计， 余某某

等人的行为造成客户经济损失 130 余

万元。

2017 年 6 月， 上海分公司发现其

网站上 1万余注册账户于 2017 年 4 月

至 2017 年 6 月间， 分多次大量兑换

“金币” 至 20余人的网购实名账户上，

怀疑有人利用公司保单及客户个人信

息牟利， 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陈岚

本报讯 2019 年 11 月 15 日， 一

辆小汽车停在曲阳路家乐福超市停车

场内， 车上坐着两人正在休息。 民警

上前检查， 从车中查获 2592 支“笑

气”， 车中的两人———占某某与沈某某

被带回了派出所。 随后， 民警又顺藤

摸瓜， 抓获了另两名从事出售“笑气”

的陈某与戴某。

“笑气” 学名一氧化二氮， 早已

被列入 《危险化学品目录》。 直接吸食

笑气可令人脸部肌肉失控， 形成诡异

的痴呆笑容。 长期大量滥用“笑气”，

不仅会产生生理和精神依赖， 还会造

成精神异常， 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对

青少年群体生长发育危害更为明显。

据查， 占某某、 沈某某、 陈某从

戴某及其他供货商手中购入“笑气”

后再通过微信渠道加价出售。 平时他

们将待出售的“笑气” 存放在汽车后

备箱中， 接到单子后， 就驾车送货上

门， 或者叫“闪送” 为客户送货。

2019 年 9 月 20 日至 11 月 15 日， 占

某某、 沈某某、 陈某非法经营“笑气”

的涉案金额达 50余万元。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9 年

9 月至 11 月间， 被告人占某某、 陈

某、 戴某、 沈某某在未取得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违反国家规

定， 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 扰乱市场

秩序， 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 第二百

二十五条第 （一） 项的规定， 应以非

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 8月 28日， 虹口检察院提起

公诉的占某某、陈某、戴某、沈某某等 4

人非法经营“笑气”一案宣判。庭审中，4

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虹口检察院指

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予以认可。法院

审理后，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

占某某有期徒刑 5年，被告人陈某有期

徒刑 2年 3个月，被告人戴某有期徒刑

1年 9个月， 被告人沈某某有期徒刑 1

年 3个月。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应梦轩

本报讯 与主播私聊确定恋

爱关系， 男子打赏近 15 万元帮

其解约“赎身”， 不料人财两空，

与自己谈恋爱的竟另有其人。 日

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

诈骗罪对被告人张某、 吴某某、

范某某三人提起公诉。

2018 年底， 黄敏 （化名）

通过“散户之佳” 网络直播平台

认识了主播吴某某， 并确定恋爱

关系。 2019 年初， 吴某某突然

表示自己要辞职， 并称已经找律

师和公司谈解约合同， 但条件是

需充值 15 万元直播礼物才能解

约。 黄敏遂通过支付宝陆续将

10 万余元充值到直播平台， 并

购买礼物打赏给吴某某。

直播平台老板称吴某某自己

的钱不算， 需要其再找人充值 4

万余元的礼物才能解约。 黄敏得

知后， 又继续充值 4万元， 并打

赏给吴某某。 老板称之前吴某某

自己充值解约金的行为违反规

定， 需无偿加班 5天来补偿公司

的利益。 几天后， 老板竟又提出

新要求， 称解约金都是吴某某的

朋友充值，此次解约合同不生效，

吴某某还需赔偿公司 20万元。同

时，吴某某还称，之前 15 万元退

不回来， 她的奖金工资也都没有

了，此外还要续约一年。黄敏终于

察觉到异常， 他没有见过任何一

张吴某某提及的合同， 二人也从

未线下见面， 遂报警。

经查， 原来直播中面容姣

好、 与自己微信“谈恋爱” 聊天

的竟不是同一人！ “散户之佳”

给每位主播配了一名键盘手， 冒

充主播与粉丝微信互动聊天。 与

黄敏“谈恋爱” 的是吴某某的键

盘手范某某。

吴某某到案后供述， 公司以

她的身份开了专门的微信号， 让

范某某冒充其跟粉丝聊天， 而她

只负责在直播间唱唱歌、 聊聊

天。 另外， 公司确实让她签过两

份解约协议， 还告诉她， 这只是

吸引粉丝帮其刷礼物“赎身” 用

的道具。 范某某也承认其以吴某

某的身份与黄敏聊天， 并建立恋

爱关系。 在此期间， 她以各种理

由让黄敏充值， 为了防止穿帮，

她还让吴某某直播时主动跟“男

朋友” 打招呼。 据她供述， 公司

负责人教他们以“赎身” 的方式

诱使粉丝巨额打赏， 公司老板张

某对此知情。 审查起诉阶段， 张

某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审查认定， 张某、 吴某

某、 范某某结伙， 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

方法，骗取他人钱款，其行为已涉

嫌诈骗罪， 闵行检察院对三人提

起公诉。近日，经法院审理认定三

人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3年至 10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为好友两肋插刀， 女子

掩盖好友醉驾事实， 谎称自己驾驶机

动车造成事故， 结果被目击群众当场

拆穿！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这起案件， 最终判决被告人薛

某犯包庇罪， 判处拘役 1 个月， 缓刑

2个月。

今年 3 月某日晚上， 餐后饮酒过

量的董某打电话给好友薛某， 请其帮

忙将自己送回住处。 在薛某带着董某

乘坐出租车回到董某住处之后， 薛某

便安心回家。 不曾想， 刚到家的董某

就接到了工作电话， 需要乘车前往工

作地。 没打到车的董某心急之下， 不

顾自己仍处于醉酒状态， 决定自行开

车前往。 刚开不到 5 分钟， 由于操作

不当， 车辆撞上了街沿造成车辆侧翻。

于是， 董某再次打电话给好友薛某，

请其过去帮忙“顶包”， 自己先回家

“避避风”。

薛某赶到事发现场时， 民警已在

现场， “义气” 的薛某主动上前告知

民警这是自己开车不小心造成的事故。

目击群众当场揭穿： 当时驾车的是一

名男性!在民警的反复询问下， 薛某终

于交代了自己是“顶包” 的， 驾车人

为董某。 薛某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供认了上述事实。

公诉机关认为薛某的行为涉嫌构

成包庇罪， 于 6 月以包庇罪向宝山法

院提起公诉。 庭审中， 被告人薛某对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 罪名、 证据及

量刑建议均表示没有异议。

宝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公诉机

关指控被告人薛某犯包庇罪的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 充分， 指控罪名成立，

结合自首等量刑情节， 判处其拘役 1

个月， 缓刑 2 个月。 董某也被法院以

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 2个月。

法治庭审A6

不满邻居装了摄像头，砸！
法院：纠纷处理不妥当，赔！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邻里间因为安装摄

像头而闹出不愉快的事例不在少

数。 但市民黄先生的处置却有些

过激， 他冲动之下擅自闯入邻居

的花园， 弄坏了邻居的摄像头，

也因此被邻居告上了法庭。 日

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此案。

黄先生与张先生是同一楼层

的邻居， 两家人原本也没有太多

矛盾， 但自从张先生家装上了摄

像头， 两家人便出现了矛盾。

张先生说， 2019 年 6 月 28

日晚上， 黄先生擅自闯入自己家

中花园， 对他的监控摄像设备进

行破坏， 导致该设备现已无法正

常使用。 2019 年 8 月 11 日晚，

黄先生又破坏自己家花园篱笆，

导致花园篱笆多出断裂， 篱笆上

覆盖的塑料膜破损， 篱笆附近绿

植损毁。 为此， 张先生起诉黄先

生， 要求赔偿摄像头、 篱笆、 绿

植等财产损失 700余元， 以及因

为处理这件纠纷而产生的误工费

4000余元。

而黄先生却坚称自己的行为

是“事出有因”。 在黄先生看来，

张先生擅自在公共区域安装摄像

头、 篱笆， 侵犯了自己对房屋的

使用和隐私， 由此引发矛盾。 张

先生是事件的过错方， 应对此行

为负责。

关于张先生主张的赔偿项

目， 黄先生表示， 自己虽摆弄过

张先生的摄像头， 并为此发生纠

纷， 但该纠纷双方已经在警察协

调下达成和解， 即由张先生将摄

像头自行拆除， 黄先生向张先生

赔礼道歉。 况且， 张先生也未能

举证证明该摄像头已损坏之事

实。 至于张先生花园的篱笆、 绿

植、 塑料薄膜， 因花园篱笆目前

依旧正常使用， 且绿植及塑料膜

的损毁并非由自己造成。 同时，

他表示， 财产损害纠纷中不赔偿

误工费的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根据张先生提供的录像， 可以清

楚反映事发时， 黄先生确有损坏

张先生财物的不当行为， 且黄先

生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先生已

明确放弃要求他赔偿摄像头损失

之事实， 对于张先生主张的财物

损失， 黄先生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即便如黄先生主张摆弄摄像

头是因张先生摄像头侵犯黄先生

隐私权， 黄先生也应当采用合法

的方式， 通过合法的途径， 任何

人都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 侵犯

他人的合法权益。

至于具体的赔偿金额， 现张

先生已提供证据证明其财产损失

为无线摄像头、 花园篱笆等 700

余元， 并无不当， 法院予以准

许。 另张先生起诉要求黄先生赔

偿误工费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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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微商买来一个顺丰

快递月结账号， 以为拿到宝库

“金钥匙”， 肆意在网上发布“低

价代发快递”， 以此实现“月入

过万”， 直到被账号所有人察觉

快递下单量激增而败露……近日

经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万某作

出判决： 万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

期徒刑 3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6000元。

“95 后” 小伙万某是一名

微商， 平常在网上做些卖鞋的生

意， 成交后一般都是要求使用顺

丰快递交付货物， 价格相对较

高。 为了节省快递费， 万某便四

处寻找便宜的代下快递， 后其在

某 APP 上结识了一网友， 该人

自称是在和顺丰速运公司合作的

企业工作， 有企业的顺丰月结账

号 （寄件人可用该账号寄发快

递 ， 由账号所属企业结付快递

费）， 通过该人代下运单， 只需

支付实际运费的一半即可。 万某

半信半疑地试了一次， 算是尝到

了甜头， 谁知下了几单之后，月

结号就不好用了。 有些沮丧的同

时， 万某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条

“生财之道”， 与其委托别人发快

递，被别人“薅羊毛”，不如自己另

找个企业的月结账号， 不费吹灰

之力， “躺” 着就把钱挣了。

说干就干， 万某立即通过某

APP 从他人处购买了一个快递

月结账号。 其在 APP 上发布可

以低价代下顺丰快递的商品链

接， 买家点击链接付款后， 万某

会根据买家提供的发货收货地址

直接利用月结账号进行下单， 让

快递员去发货地址收货， 整个过

程都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万某感

叹， 只要有这月结账号， 轻轻一

点就能“空手套白狼”， 月入万

元不是梦！ 随后， 万某不光自己

使用， 还将月结账号出借给其他

网友进行非法牟利， 自己坐等收

取提成。

两个月后， 拥有该月结账号

的企业在核查对账过程中发现其

账号内的快递下单量激增， 与实

际发货流水存在巨大缺口， 怀疑

月结账号可能被盗用， 便向警方

报警， 于是案发。

黄浦检方表示， 被告人万某

在明知其与顺丰速运公司及相关

企业无任何合作关系的情况下，

通过其非法冒用顺丰速运公司的

客户月结账号， 虚构事实、 隐瞒

真相， 多次欺骗顺丰速运公司为

其提供无偿快递服务， 共造成顺

丰速运公司快递费用损失约 14

万余元，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 法院支持了检方的公

诉意见。

为醉驾好友“顶包”被揭穿
法院判其犯包庇罪

为主播女友打赏“赎身” 孰料人财两空
三名被告人因诈骗罪被判刑

利用顺丰月结账号“空手套白狼”
造成快递公司损失14万余元 获刑3年3个月

汽车后备箱查获2500余支“笑气”
4人出售笑气获刑

业务员假冒客户兑换积分
非法获利130余万 6人分别获刑


